
附件1
项目需求书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中山市口腔医院2026年儿童口腔科专项经费器械采购项目

	采购预算金额
	75000元

	报价最高限价
	75000元

	供应商报价不得超过“报价最高限价”，否则视为无效报价。


二、采购设备名称清单
	序号
	设备名称
	计量单位
	数量
	单价最高限价（元/套）
	质保期

	1
	光固化机A
	套
	2
	10000
	不少于3年

	2
	光固化机B
	套
	5
	3200
	不少于3年

	3
	牙科气动马达
	套
	10
	1650
	不少于1年

	4
	牙科弯手机
	套
	25
	900
	不少于1年


3、 技术要求
（一）光固化机A
	参数类别
	具体技术(参数)要求

	主机部分
	1、▲采用高耐用性材质，保护并且延长部件的使用寿命；
2、 具有低电量指示功能。 
3、 光强输出波长范围至少满足：450nm至470nm，可聚合绝大部分牙科光固化材料。
4、 输出光照强度范围至少满足：1100 mW/cm2至1330mW/cm2。
5、 具有时间模式≥3种。

	灯头部分
	1、▲机头厚度≤8mm。
2、▲能够满足5秒内完成A3及更浅色树脂的固化；
3、能够充分聚合深层树脂，边缘均匀；
4、温度控制系统：能够实现动态热管理，温升低。确保低温和持续的高输出质量，避免牙髓组织过热产生的风险。

	配置要求
（每台设备的配置不低于以下要求）
		序号
	配置内容
	数量

	1
	主机
	1个

	2
	灯头
	1个

	3
	遮光板
	1个

	4
	充电器
	1个

	5
	使用说明书
	1本





（二）光固化机B
	参数类别
	具体技术(参数)要求

	主机部分
	1、▲光强输出波长应在385nm-515nm范围以内可调，可聚合绝大部分牙科光固化材料。 
2、可输出光照强度≥4档，至少可以适用于极速固化、大块树脂深度固化、软启动和脉冲模式下有效固化防止树脂材料的应力收缩、龋齿检测等，可支持设置固化时间。
3、▲应具备显示屏幕，应至少可显示光强、固化时间及主机电量等信息。
4、▲应至少具备高效模式、软启动模式、脉冲模式、龋齿检测模式等工作模式。

	灯头部分
	1、机头厚度≤9mm，可以保证近平行光输出。
2、机头应支持360°旋转，可以照射整个口腔。
3、机头应为一体化设计，坚固抗摔。
4、机头装置直径的凸透镜，应具有聚光作用，光学有效面积≥70mm2。
5、蓝紫双色光：四灯珠应分别为三颗蓝色LED灯，一颗紫色 LED 灯。

	配置要求
（每台设备的配置不低于以下要求）
		序号
	配置内容
	数量

	1
	灯头
	1个

	2
	主机
	1个

	3
	遮光板
	1个

	4
	充电器
	1个

	5
	使用说明书
	1本





（三）牙科气动马达
	参数类别
	具体技术(参数)要求

	整体性能要求
	1、牙科气动马达用于驱动牙科手机，进行牙科治疗。
2、1:1自动传动比
3、最高转速：顺时针≥22000r/min；逆时针≥20000r/min
4、应具备外部传递冷却系统。
5、应具备标准四孔接口。
6、使用气压：在0.2～0.4Mpa范围内。

	配置要求
		序号
	名称
	数量

	1
	牙科气动马达
	1把

	2
	使用说明书
	1本





（4） 牙科弯手机
	参数类别
	具体技术(参数)要求

	整体性能要求
	1、适用范围：适用于口腔科切削、打磨牙齿。
2、▲可允许最大转速：≥30000转 扭矩：≥4N·cm。
3、应为无缝隙的一体化机身，应具备外部传递冷却系统。
4、转速比：1:1等速。
5、适配车针类型：ISO 1797-1 (EN ISO 1797-1) Type1φ2.35mm CA车针。

	配置要求
		序号
	名称
	数量

	1
	牙科弯手机
	1把

	2
	使用说明书
	1本






四、商务要求
（一）报价要求
1.本项目总报价最高上限价75000元，报价高于本项目最高上限价的为无效报价。
2.供应商报价应包括完成项目所必须的全部货物、税费、运费、保险费、仓储费、质保、安装调试、售后服务等全部费用。报价以人民币为货币单位，单价、小计和总价应清楚表达。
3.本项目由成交供应商负责本项目需求对成交供应商要求的一切事宜及责任，如果供应商在签署合同后，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报价内容的任何遗漏，均由成交供应商提供，采购人将不再支付任何费用。
4.货币：人民币。
（二）到货及安装地点、时间
1.到货及安装地点：中山市口腔医院
2.交付时间：接到采购人通知后 5日内完成供货并安装调试至正常使用状态。
（三）包装及运输
1.包装必须与运输方式相适应，包装方式的确定及包装费用均由成交供应商负责；由于不适当的包装而造成货物在运输过程中有任何损坏、丢失由乙方负责。
2.包装应足以承受整个过程中的运输、转运、装卸、储存等，充分考虑到运输途中的各种情况（如暴露于恶劣气候等）和中山地区的气候特点，以及露天存放的需要。
3.由成交供应商直接派人将货物运送至采购人指定科室，设备、配件送到现场过程中的全部运输，包括装卸车、货物现场的搬运，费用由成交供应商负责。不接受成交供应商以物流或快递等形式发货，否则，采购人将不予签收和验收。
4.货物在现场的保管由成交供应商负责，直至项目安装、验收完毕。
5.包装费、运费已包含在合同价内。
（四）质保期及售后服务要求
1.质量保证
1.1光固化机原厂质保期不少于 3 年，牙科气动马达、牙科弯手机原厂质保期不少于 1年。
1.2成交供应商保证设备是全新、未曾使用过的，其质量、规格及技术特征符合项目需求书及合同的要求，必须对交付的货物在质保期内及质保期外承担质量保修责任。
1.3质保期内维修及零配件更换的一切费用由成交供应商负责，如果需要更换配件的，更换的配件跟被更换的品牌、类型相一致或者是同类更高档次的替代品，后者需征得采购人同意。如设备或零部件因非人为因素出现故障而造成短期停用时，或因成交供应商原因造成停机，质保期依时顺延保修期的期限。
1.4保修期内非因采购人的人为原因而出现产品质量及安装问题，由成交供应商负责包修、包换或包退，并承担因此而产生的一切费用。成交供应商在保修期内应确保正常使用率为95%以上，如达不到此要求，即按故障时间（以报修时间起算）的3倍延长保修期。
1.5成交供应商负责设备的终身维修并应提供优质的售后服务，成交供应商需列明质保期满后的年度售后服务费用（全保费用）。
2.售后服务
2.1质保期满后，若有设备出现故障，属于寿命异常问题（明显短于该零部件正常寿命）时，则由成交供应商负责免费更换及维修。
2.2质保期满后，应采购人要求，成交供应商应（参考当时的市场价格）按优惠价格与采购人签订定期维修保养合同及提供采购人所需零配件。
2.3在备件停止生产的情况下，成交供应商应事先将要停止生产的计划通知采购人，使采购人有足够的时间采购所需备件；在备件停止生产后，成交供应商应免费向采购提供备件的图纸、资料。
2.4要求售后服务为生产原厂家负责，成交供应商提供厂家售后服务承诺书。
（五）结算及付款方式
1.合同设备全部到采购人指定科室交付并完成安装调试至正常使用状态后申请验收，验收合格后成交供应商向采购人提交申请款项支付资料之后30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支付100%合同款项。
2.本合同款项以人民币通过银行转账方式结算，乙方凭以下资料申请款项支付：
①合同复印件；②验收合格报告；③乙方开具对应款项的正规全额发票和对应款项收据。
3.因采购人使用资金需要经过财务审批程序，采购人在前款规定的付款时间为向财务部门提出办理支付申请手续的时间（不含账务部门、支付部门审核的时间），在规定时间内提出支付申请手续后即视为采购人已经按期支付。
[bookmark: _Toc259090960]五、评审方法
经评审的综合评分：由评审委员会从需求响应方面和价格方面进行综合评审，符合用户需求且报价最低的为排名第一，排名第一的推荐为拟成交供应商。
注：如报价相同时，可根据供货时间、服务便利性等因素择优推荐排名。
六、合同订立 
定标程序：采购人按照评审汇总表确定排名第一的为成交供应商。

成交供应商确定后，成交供应商拒绝与采购人签订合同的或者放弃成交资格，采购人可以按照评审汇总表的排序，递补确定排名第二的供应商为成交供应商，也可以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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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综合评分表
		评审因素
	评审标准

	[bookmark: _GoBack]分值构成
	商务技术部分70.0分
价格得分30.0分

	商务技术部分
（70分）
	供货方案 (20分)
	根据供应商提供的供货方案（应包含供货时间安排、运输方案等）进行评分：
1、供货快速，能满足本项目需求，且方案有可靠、有保障的，得 20分；
2、供货迅速，能满足本项目需求，方案较可靠，较有保障得，得10分；
3、承诺供货时间能满足本项目需求，但方案欠可靠，保障性一般的，得 5分；
4、供货无法满足本项目需求或其他情况的不得分。

	
	应急处置方案 
(20分)
	根据供应商所提供的应急预案进行横向比较，分档评分：
1. 服务应急方案详细且合理，完全满足要求，得20分； 
2.服务应急方案较合理，能满足要求，得15分； 
3.服务应急方案有缺陷，能基本满足要求，得10分； 
4.服务应急方案不合理，得5分。
注：无相关方案的，不得分。

	
	售后服务方案
（10分）
	根据供应商提供的售后服务保证方案（包括包含但不限于客户投诉专职对接人员、退还货处理流程、应急突发事件处理方案等）进行评审：
1.售后服务方案合理可行，能针对本项目实际要求提供可行、可操作且详细的质量保证措施，得10分；
2.售后服务方案较合理可行，质量保证措施有一定针对性，内容较完善，得7分；
3.售后服务方案一般、质量保证措施一般缺乏针对性，内容较为普通，基本满足项目要求，得4分；
4.售后服务方案较差、质量保证措施有重大偏差或缺漏，得1分；
5.不提供方案不得分。

	
	同类项目业绩
(15分)
	供应商自2023年1月1日以来（以合同生效时间为准）承接过的同类项目业绩合同，每提供一个同类项目合同得3分；本项最高得15分。 
注：同一项目不同年份的合同按一份计算，不重复计算分数。同一业主续签不重复计分。须提供合同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客户服务评价（依据提供的同类项目业绩的业主评价）
(5分)
	每提供一份2023年以来提供的同类项目业绩的评价为满意或优或优秀等正面评价的，每个用户评价得1分。本项最高得5分。 
注：请供应商严格按照要求提交相关证明材料，否则有可能影响评审结果。提供评价的证明文件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价格部分
（30分）
	报价得分 
(30分)
	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总报价）×价格分值（30）
【注：满足要求且价格最低的总报价为评标基准价。】最低报价不是成交的唯一依据。




